
國立花蓮女中 班際羽球比賽比賽程序 

1. 體育館場地配置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請出賽班級提早 5分鐘到競賽組的總紀錄台報到並且繳交出賽單，出賽單需經過班級的體

育教師簽名確認。 

3. 競賽組檢核出賽單是否符合競賽規程。 

4. 競賽組請雙方列隊確認比賽所有 7點的出賽選手。 

5. 競賽組依照場地輪空安排出賽選手 

6. 裁判帶領出賽選手至比賽場地出賽 

7. 裁判請雙方選手擲銅板選擇，並且提供比賽球讓雙方各發 2球，以及確認記分板後進行比

賽。 

8. 任一方先獲得 11分，雙方換場。 

9. 任一方先獲得 21分，比賽結束，選手握手，選手與主審握手，選手退場。 

10.主審繳回計分表與比賽球至總紀錄台。 

11.總紀錄台填寫各場次各點比賽成績，並且唱名雙方下一點出賽選手。 

12.總紀錄台計算並且宣佈場次的勝隊，再填入分組表與賽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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